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11 期
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114

物业服务违约金调整——基于司法大数据的角度
戴鹃

湖南工业大学 法学院，湖南省株洲市，412007；

摘要：对于如何合理的调整物业服务违约金数额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各法院采取的参考因素不尽相同，引发了

调整结果上的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的直接诱因在于调整规则的阙如，其不仅折射出了对违约金性质界定的广

泛分歧，更凸显了物业服务领域中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利益平衡问题的复杂性。通过借助法教义学与利益平

衡方法的深度剖析，应在明确违约金双重性质的基础上，对各类参考因素进行细致梳理，以构建一种既符合市场

逻辑又兼顾多方利益的物业服务违约金调整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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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5 年全国两会期间，“物业管理”成为高频热词，

为“好房子”提供“好服务”承载着老百姓安居乐业的

朴素愿望，是物业管理与生俱来的责任，也是这个行业

的核心价值
[1]
。在实践中，高额或不合理的违约金条款

往往容易引发争议，虽然我国法律体系规定物业服务违

约金的调整依据合同确定，但具体的调整标准尚显模糊，

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频繁发生。为此，亟需确立一

套清晰、明确的违约金调整准则，为物业服务双方构建

起一个更加公正、可预期的法律环境。

1 物业服务违约金司法裁判的统计分析

1.1 案件审结情况

1.1.1 检索基本情况概述

为反映近年来我国物业服务违约金调整的司法现

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物业服务”关键词，共

检索到 4407493 篇文书。进一步聚焦至“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检索到文书3846810 篇，其占比高达“物

业服务”检索结果的 87.3%。当转向更为具体的“物业

服务违约金”检索时，获得裁判文书 277 份，仅占“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检索结果的 0.0063%（如表 1）。这

一发现表明，尽管违约金条款在物业服务合同中普遍存

在，但真正引发诉讼的案例并不多。

表 1 物业服务司法案件审结情况

检索关键词 裁判文书数量 占比

物业服务 4,407,493 100%

物业服务合同纠
纷

3,846,810 87.30%

物业服务违约金 277 0.01%

1.1.2当事人主张违约金的整体情况

针对“物业服务违约金—民事案由—基层法院”进

行详尽的文书检索，共获取 247 篇案件文书。如图1所

示，物业服务企业作为原告，主张违约金的案件数量高

达 240 件，占据了总案件数的 97.17%，而业主作为原告

主张违约金的案件仅有 7件，占总案件数的 2.83%。不

容忽视的是，业主的维权意识正在觉醒，他们开始积极

寻求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图 1 当事人一审主张物业服务违约金占比情况

1.1.3法院对当事人调整违约金请求支持程度统计

对上述232个文书进行分析得出了显著的判决趋势。

如图2，法院不支持违约金的案件有 108 件，占总案件

数的 46.55%，而支持违约金的案例占比约 53.45%。在

这 124 件支持违约金的案件中，有 33 件案件法院未对

违约金进行调整，有 91 件案件的违约金数额被法院进

行了调整，调整的主要原因在于法院认为约定的数额过

高，需要依据实际情况予以降低，以维护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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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物业服务纠纷案件中违约金支持及调整情况

1.2 违约金调整的主要参考因素

物业服务违约金的调整无疑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

程，法院需要在法律框架内结合实际情况、合同约定等

多种因素对违约金调整进行判断，避免“一刀切”。

1.2.1 以实际损失作为调整基础

实际损失是物业服务合同中法院评估是否对违约

金数额进行调整的关键所在。在物业服务违约金调整的

语境下，实际损失不应局限于直接损害，还应深入探索

由违约行为引发的预期利益损失。以“碧桂园与黄某纠

纷案”为例，法院就认为《惠东碧桂园前期物业服务协

议》中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对此以实际损失为

基础进行了调整。

1.2.2 合同履行情况的具体考量

合同履行情况的考量要求法院不能仅仅停留在合

同的表面审查，更需要深入探究其内在逻辑和实际效果。

法院需对合同履行的阶段和程度进行具体分析，若仅因

个别疏忽导致轻微服务瑕疵，其违约行为对业主造成的

损失相对较小，如“郴州某公司与李某案”，被告认为

服务不到位，法院根据其请求对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进行

了细微调整；若服务长期不达标或根本未提供服务，则

业主遭受的损失必然更严重，如“张某与长春某公司纠

纷案”。

1.2.3 当事人过错程度的细致划分

物业服务领域中违约行为涉及多方责任，法院应细

致划分各自过错来对违约金进行调整。如果因物业服务

企业故意或者过失造成违约的话，应加重其违约金责任；

若违约是由于业主的过错，则应减轻物业服务企业的责

任。如“广东某公司与王某案”，虽然《物业服务收费

补充协议》约定了业主逾期交纳物业服务费应支付违约

金，但被告未交纳的主要原因在于原告上调了物业服务

费标准。

1.2.4与基本原则相关的参考因素

其一，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李某与郴州某公司

案”就基于此对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进行了调整。公平原

则要求违约金的调整应公正合理，考虑违约金是否合理

地反映了对守约方的保护和对违约方的惩罚。
[2]
如果物

业服务企业利用其市场优势地位设定了不合理的违约

金，法院将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调整。其二，补偿损

失和惩罚违约功能的兼顾。法院往往认为业主处于弱势

地位而参考适用违约金的双重属性，补偿性主要是弥补

违约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惩罚性则是为了促使物业服

务企业更好地提供服务。“宁波某公司与上海某街店案”

中，法院就基于这一原则对违约金酌情予以调整免除。

2 司法实务中物业服务违约金调整面临的困境

通过梳理司法数据案例发现，我国法院在处理违约

金数额时通常会进行适当调整，但调整的具体方法因各

法院的理解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这一现象就显示出物

业服务违约金调整的直接困境，即规则的缺失。

2.1 违约金属性不明

物业服务违约金的调整，其复杂性深深植根于对违

约金法律属性的多维度探讨之中，违约金的制度史在某

种意义上也是违约金双重功能此消彼长又交织演进的

历史。
[3]
在英美法系的历史脉络中，违约金侧重于对受

损方实际损失的补偿，而德国等大陆法系则赋予违约金

补偿与惩罚双重属性，违约金首先是作为敦促债务人按

约定提供给付以及阻止将来发生违反义务行为的压力

手段，在压力功能之外才是对债务人违约的情况。
[4]

具体到我国物业服务领域，学界对此观点不一：一

派学者认为从业主权益出发违约金应侧重于补偿性，这

也是目前的主流观点，其出发点在于固守“合同救济的

核心是补偿而不是惩罚”理念。
[5]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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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为违约金不具备违约罚性质，而系债务不履行中给

付迟延及不完全给付所生损害赔偿之预定。强调惩罚性

违约金的学者认为，违约金的直接目的就是对违约行为

进行惩罚，
[6]
以此遏制违约行为的再次发生。折中观点

认为违约金应兼具二者之长，既要对业主的实际损失进

行合理补偿，又要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违约行为实施适度

惩戒，进而促使合同的全面履行和服务质量的稳步提升。

2.2 违约金数额难以确定

当前，物业服务领域的违约金设定主要体现在物业

服务合同中，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约定进行裁决，无约定

则从法定。《物业管理条例》确立了基本法律框架，但

在违约金的具体计算标准等关键细节上尚无明确规定。

司法实践中双方往往依据各自的理解来设定违约金条

款，导致同样的违约行为产生截然不同的违约金数额。

进一步审视物业服务合同，不难发现宽泛的违约金

条款使得双方在违约发生后难以就违约金数额达成共

识。许多合同在约定违约金时往往采用“根据实际损失

确定”等模糊表述，缺乏具体的计算依据与量化标准。

还有一些规定了违约金的“合理”“适当”范围，却没

有进一步明确何为“合理”“适当”，更不用说提供具

体的计算标准和公式了。就物业服务质量本身而言，作

为一个难以精确量化的概念，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很难找

到一个客观的、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其是否达标，其涉及

的内容包括清洁卫生、秩序维护等多个方面，而业主对

这些服务的期待与评价标准又各不相同，这种主观性使

得违约金的认定困难重重。

2.3 利益平衡的挑战

市场环境的变迁促使法律主体诉求日新月异，物业

服务违约金调整亦面临新的诠释挑战。在强化业主权益

的同时兼顾物业服务企业的运营利益，是构建物业治理

新生态过程中亟需破解的难题。

2.3.1 业主权益保护目的进一步凸显

近年来物业服务的竞争焦点已悄然转向服务质量、

管理效能等要素，高效的物业服务成为捍卫业主权益的

坚固防线。民法强调以弱者保护为核心的“社会共生”，
[7]
司法判决也多彰显“业主权益优先保护”这一原则，

法律天平更加倾向于对业主权益的保障。合理的违约金

调整机制，激励物业企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为业主构

筑起权益保护屏障，共同推动物业行业向更加规范化方

向发展。

2.3.2物业服务企业的合理保护与竞争

在物业服务企业步入转型与升级的快车道过程中，

物业管理市场出现了多样化、专业化的服务模式，对物

业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高额的违约金虽是企业自

保的手段，却也成为业主权益的枷锁。法律作为社会关

系的调节器，其需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敏锐捕捉各方利

益动态，在竞争与保护的天平上，通过精准立法与灵活

司法寻找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利益的最佳平衡点。

3 物业服务违约金调整的优化路径

针对违约金数额调整过程中的困境，力求通过法教

义学原理与利益平衡的方法论智慧对其本质特性进行

细致剖析，实现违约金数额调整规则的优化与完善。

3.1 明确违约金的性质

在深入探讨物业服务违约金调整的法律框架与实

际操作时，首要任务是界定其法律的双重属性，将“补

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作为物业服务违约金的属性排

序更契合当下的实际，这一观点是从法教义学角度进行

分析得出的结论。

其一，从历史解释的角度来看，我国违约金制度的

发展经历了惩罚性到补偿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合同

法》到《民法典》的立法进程中得以体现，物业服务合

同作为重要合同类型，其违约金属性的界定也应顺应这

一历史趋势。其二，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分析，物业服务

违约金的属性定位应与其他法律制度相协调。在具体适

用时综合考虑《民法典》第 585条及《合同编通则解释》

第 65 条规定的衔接，体系化地适用好损益相抵规则、

减损规则等，实现对非违约方公平合理的救济，而非过

度强调对违约方的惩罚。
[8]
其三，从目的解释的角度考

量，物业服务违约金性质蕴含了立法的社会效果与价值

取向，必须审慎权衡违约金的补偿性与惩罚性双重功能，

在双方权益的平衡考量中彰显法律的温度。

3.2 建立合理的违约金计算标准

《民法典》第 585 条提供的违约金框架过于宽泛，

中国香港的酬金制为此提供了借鉴典范。酬金制对于物

业服务的适用性, 主要是基于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的

委托代理关系，
[9]
其是指在预收的物业服务资金中按约

定比例或约定数额提取酬金支付给物业管理企业,其余

全部用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支出，结余或者不足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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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享有或者承担的物业服务计费方式。
[10]
实际上就是

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向业主提供高质量的物业服务来获

取相应报酬的一种方式。

《住宅物业服务等级划分》作为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的重要参考依据，业主应根据自身需求和物业的服务能

力来选择服务等级，并在合同中明确各级别服务的具体

内容、成本预算以及可能的违约金数额。同时，也应预

设灵活的调整机制和违约金条款来应对服务等级的提

升或降低。此外，物业服务合同作为典型的持续性合同，

必须在整个合同期限内清晰地界定服务标准与期望。对

于难以量化的非实体性损失亦可借鉴中国香港地区的

成熟做法，设定基于违约程度的赔偿比例或固定金额的

赔偿金来作为对非实体性损失的补偿。

3.3 构建利益共享机制

物业管理领域内的和谐共生，是平衡双方权益、推

动物业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业主与物业服务企

业这对主顾既是一对矛盾又是伙伴关系，其利益的差异

导致矛盾的产生是在所难免的，许多问题的出现不能完

全归咎于一方。面对这一挑战，“个案的利益衡量”方

法应运而生，其倡导在解决具体纠纷时结合比例原则，

深入剖析各方利益的内在逻辑与轻重缓急，在补偿业主

损失的同时也给予物业服务企业一定的容错空间与改

进动力，力求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共享。此外，立法与合

同设计亦需紧跟时代步伐，通过建立健全协商机制、引

入动态调整条款等方式，
[11]
为双方预留足够的对话空间。

一个理想的社区不应仅由物业单方面主导，更需要业主

积极参与共建，这种基于共同利益和追求的共生共存状

态，对物业服务行业的长效发展影响深远。

4 结语

新时代新形势对物业服务提出了新要求，物业服务

违约金的调整作为保障业主权益与促进物业服务行业

稳健前行的关键枢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须采取多

维度、深层次的策略来面对当前实践中的困境与挑战。

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有望建立起一套以明确违约金的

法律属性为基石，以构建科学合理的计算标准为核心，

并辅以利益共享机制的巧妙设计的物业服务违约金调

整体系，从而推动我国物业服务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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